
新竹市東區公共托嬰中心就托申請表 

受理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

嬰幼兒姓名 
 □女 

□男 
生日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
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
         縣／巿       鄉鎮區        村里       鄰       路街      

         段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樓        之 

聯絡地址 
         縣／巿     鄉鎮區      村里    鄰       路街      

         段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樓        之 

聯絡人電話 姓名            (住家)             (公司)              (行動) 

e-mail  

家長稱謂 姓名 年齡 就業情形 職業/職稱 任職單位名稱 教育程度 

   
□就業中 □求職中 

□未就業    

   
□就業中 □求職中 

□未就業    

資

格 

□嬰幼兒及其父母(或監護人)一方須於報名登記日向前推算連續設籍新竹市滿 6 個月以上，且嬰幼兒實際送托

時，應出生滿 2足月至未滿 2歲。 

□本公共托嬰中心職員工子女，得不受設籍之限制。 

身

分

類

別

請

勾

選 

收托順序及名額：請擇一勾選 

1.第一序位：（7名） 

□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嬰幼兒。 

□經核定為本市特殊境遇家庭或領有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

資格之嬰幼兒。 

2.第二序位：（7名） 

□具原住民身分之嬰幼兒。 

□嬰幼兒其父、母或監護人之一方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

明等級為中度(含)以上者。 

□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，有三位以上子女家庭之嬰

幼兒。 

□未成年父母家庭。 

3.第三序位：(2名) 

□本中心現職員工之子女(得不受設籍之限制)。 

4.第四序位：(9名) 

□一般家庭之嬰幼兒。 

證

明

文

件 

1.必備文件（正本查驗後返還）： 

□新式戶口名簿或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（記事

不可省略）正本及影本各一份。 

□父母（或法定代理人）身分證正(影) 本、印章

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在職證明。 

2.特定資格證明文件： 

□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乙份。 

□本府核定特殊境遇家庭公文影本。 

□本府核定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公文影本。 

□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註記之本市戶籍資料。 

□嬰幼兒其父、母或監護人之中度（含）以上身心

障礙證明。 

□父母戶內育有 3 名以上子女家庭之戶口名簿影

本或戶籍謄本。 

□父母雙方(或監護人一方)20歲以下戶口名簿

影本或戶籍謄本及申請送托同意書。 

□東區公共托嬰中心現職員工在職證明。 

3.□非法定代理人申請時，須檢附委託書。 

□ 我已詳閱報名簡章並同意依規定辦理。 

□ 雙胞胎申請就托，我同意以『共同 1籤』方式參加抽籤，如未勾選擇則分開抽籤。 

申請人簽章（簽名及蓋章）： 與嬰幼兒關係：□父□母□其他： 

以下由工作人員填寫： 

審核 

結果 

□ 符合新竹市東區公共托嬰中心招生規定。 

□ 不符合規定：原因：□設籍條件  □年齡  □其他： 

簽核 
行政組 主任 

 
 

 

 


